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130263745號
訴願人：黃00             地址：南投縣00鎮00路00號
訴願人：黃00             地址：台中市00區00路0段000
                                 號00樓之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遷葬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公告南投縣埔里鎮第三公墓遷葬作業，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1年6月29日公告(埔鎮自字第1110017482號)埔里鎮第三公墓000段000地號有(無)主墳墓遷葬，公告期限自公告日起至112年5月31日止，並於111年7月1日發函(埔鎮自字第1110017751號)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及埔里鎮各里辦公處請協助公告周知。後於112年6月27日公告(埔鎮自字第1120016722號)遷葬期限延至113年5月30日止，並於112年6月29日發函(埔鎮自字第1120017268號)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及埔里鎮代表會及各里辦公處請協助公告周知。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1條第1項第3款辦理遷葬需以書面通知墓主。惟原處分機關僅以公告代行，並未逐一通知所有墓主，並不符法規規定。有關遷葬事宜，有祖塔墳墓與公園共榮案例、喪葬文化探索活動，唯原處分機關對此無所回應，埔里第一公墓的拆遷至今未完成，可見原先規劃未臻完善，另草屯鎮原公墓區遷移，從公園沒建成，荒廢多年後到現在要劃分出售，原處分機關所稱要將公墓改造成公園的理由，令黃氏親族不解並與原處分機關關係更形緊張，各地宗親對原處分機關之作為不認同，建請應就不遷葬祖塔之前提，對現況做合適之公園設計。本宗族為配合政府禁止土葬並鼓勵私設集合式公墓(納骨塔)政策，於76年在第三公墓東北側邊陲地帶合法興建納骨塔，並陸續將原分散桃園、埔里各公墓土葬之祖先靈骨起掘後集中管理，均依循古禮祭祀以維持傳統慎終追遠之傳承，經現勘第七公墓納骨塔及鎮內其他公有納骨塔，現階段並無適當之大型家族式塔位能同時容納本家族目前約八十餘位先祖遺骨(罐罈、甕)於一處，建請保留於原處。本宗族76年修建之祖塔已考慮未來使用容量達340塔位，四周造景維護良好，若依原處分機關強制拆除，則損害宗親利益巨大，祖塔是經由正式申請建造並取得許可使用，今原處分機關發令拆除，建塔成本、空塔位無法後續使用的費用是否由原處分機關賠償。原處分機關公告拆遷目的為城市發展及公共利益，試問埔里的城市發展已經需要擴展到埔里的鄉間(第三公墓)了嗎？是要作什麼重大建設，同樣的公墓遷走帶來多大公共利益，這有評估嗎？而身為當地居民的利益已招受重大損失。地震後仍有民眾陸續進行土葬及晉塔，依法辦理的家屬是否亦應依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納入個別通知之列？第九公墓遷葬公告期限長達四年餘，而第三公墓遷葬期限未達兩年，兩者差異顯著，恐有失公平，差別待遇之理由。原址保留是我宗族唯一方案，後續各種土地價購、建物捐贈原處分機關並由我方管理……等細節，我宗族都願意來協商，建立共識。慈孝堂現況確實無法提供同一集中區位，容納本祖塔300塔位容量需求，建請於規劃即將新建之第三公塔時，如願意將我宗族需求納入基本規劃，相關細節我宗族同意一起討論。當年原處分機關明確告知本祖塔使用年限，則就不會投入巨資建造祖塔。公墓遷葬依法應給予補償」。
2、 查「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機關應依下列程序
辦理遷葬：一、公告限期自行遷葬；遷葬期限自公告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期間。二、於應行遷葬墳墓前樹立標誌。三、以書面通知墓主。無主墳墓，毋庸通知。」殯葬管理條例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處分機關為辦理南投縣埔里鎮第三公墓遷葬，於111年6月29日公告(埔鎮自字第1110017482號)遷葬，公告期限自公告日起至112年5月31日止，並於111年7月1日發函(埔鎮自字第1110017751號)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及本鎮各里辦公處請協助公告周知。又於112年6月27日公告(埔鎮自字第1120016722號)遷葬期限延至113年5月30日止，並於112年6月29日發函(埔鎮自字第1120017268號)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及本鎮各里辦公處請協助公告周知。公告遷造期限共1年11個月；並於公墓墓道樹立遷葬公告告示牌；因墓主資料於88年921地震，原處分機關建物倒坍而滅失；又第三公墓於89年起禁葬不再受理申請使用墓基，因無墓主資料，原處分機關以公告方式公告周知而未能各別通知遷葬，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處分並無違背殯葬管理條例第41條第1項規定。
3、 又訴願人113年9月16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情，嗣原處分機
關以113年9月26日埔鎮自字第1130026730號函回復訴願人；113年10月21日埔鎮自字第1130030171號函通知訴願人於函送達三個月內自行遷葬，原處分機關業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1條第1項及陳情之相關規定辦理。
4、 另「依法應行遷葬之墳墓，其遷葬補償及救濟基準依南投縣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查估基準辦理。主管機關另有提供納骨塔位或其他補償措施者，得不發給補償費或救濟金。」南投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自治條例第12條第2項訂定南投縣埔里鎮第三公墓遷葬優惠辦法，就遷葬墳墓規定有補償或救濟之機制。
5、 末按，訴願人113年9月16日陳情文，稱於113年9月9日向本府提出文化資產申請，已收件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受理審查中。原處分機關於113年9月26日函覆訴願人及遷葬廠商停工，並向本府查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附帶說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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